
论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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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

通俗来说
,

是指人作为
“
人

”
应当享有的权利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

是人民

权利的保障书
。

一个国家的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程度
,

体现了这个 国家实行民主宪政的实际水

平
。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 国家
,

经过 40 多年的民主宪政建设
,

已初步形成了以宪

法为基础
,

以部门法为补充
,

与中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

权保障制度
。

这一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一
、

我国人权宪法保障的特点

人权保障不是资产阶级的
“
专利

” ,

而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应有之义
。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40 多年来
,

在人权保障方 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也在实践中积累了各种经验和教

训
。

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包括哪些特点呢 ? 笔者认为
,

最主要
、

最基本的应包括四个方面
:

( 一 ) 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

什么是人权? 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人权 ? 人权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重要内

容 ? 在这些最基本 问题上
,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已早有定论
。

这些定论是我们今天正确认

识人权宪法保障的基本指导思想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的具体论述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

的特点
,

但其基本原则是正确的
,

至今仍然适用
。

这些基本原则概括来说包括 三 点
:

第一
,

应该彻底否定和缤弃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人权 口号和人权内容
,

因为他们所 讲 的
“

人 权
”
是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虚伪的人权
。

如马克思所说
,

资产阶级所讲的
“

人权本 身就 是 特

权
” ①

。

这种特权是应当揭露
、

否定和摈弃的
。

第二
,

无产阶级否定和摈弃资产阶级所标榜

的人权
,

并不是否定和摈弃人权本身
。

马克思认为
,

人权是权利的
“
最一般形式

” ② 。

无产

阶级由于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
,

应争取
“

人本身是人
”

这一最高本质的解放
,

这种解放
“
不

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
,

而只能求助于人权
” ⑧ 。

这就是说
,

争取和实现人权应当是无产阶级战

斗 口号和争取解放的目标
。

第三
,

无产阶级在争得民主
、

取得政权之后
,

必须建立和完善社

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
,

以法津形式保障人权的实现
。

我国宪政制度中的人权保障虽然经历了

各种曲折和反复
,

但这些基本原则都明显地体现在宪法和其他法津规定当中
。

如我国的人权

保障及其法制原则集中规定在宪法的 《 总纲 》 和 《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 等章节当中
。

我

国的人权保障是通过公民权保障的形式得以实现的 , 我国宪法对人权的保障
,

核心是对 自然

①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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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利的保障 ;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等等
。

这些人权保障

的宪法制度既同资产阶级
“

人权保障
”

划清了界线
,

又切实保障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的实

现
,

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和人 权 保 障 的原则
。

( 二 ) 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政制度 的重要 目标

人权口号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

争取资产阶级布蚜叮的斗争中
,

动员
、

组织和

团结广大群众的重要手段
。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

又是他们维护本阶级特权
、

巩固资产阶级

专政的手段
。

对资产阶级来说
,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他们的生命线
,

他们所鼓 吹 的
“

保 护 人

权
”

的口号
,

都是以维护私有制这一点为 目标和终极的界线
,

超过这一点是他们的阶级本能

所不允许和所不愿意去作的事
。

所以
,

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地把
“
实现人权

”

作为他们的目

标
,

而只能作为一种手段
。

这正是资产阶级所标榜的
“

人权
”
口号是虚伪的和不能彻底实行

的基本原因
。

无产阶级的人权主张
,

是最彻底的人权主张
。

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地 位 所 决 定

的
,

也是无产 阶级的本能要求
。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前
,

是一个被压迫
、

被剥削
、

基本人

权没有保障的阶级
。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争取
“
一般人

”
的人权

,

才能最终实现本 阶 级 的 人

权
,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

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

所以
, “ 争取人权

”
的口号同无产阶级

自身的解放密不可分
。

可以说无产阶级
“

争人权
”
的口号

,

既是 !可资产阶级进行 斗 争 的 手

段
,

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
,

上升为统治阶级
,

这时
,

如果不把实现人

权作为实际的目 标 和 行 动的纲领
,

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仅不可能彻底
,

而且还会丧失掉
。

因

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不是用 一个阶级的特权去取代另一个阶级 的 特 权
。

无产 阶级无论

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它本身总是一个劳动阶级
,

这个阶级中的绝

大多数
,

只能享有
“
一般人

”

的权利
。

特权是仅供极少数人享有的权利
,

如果大多数人都平

等地享有某种权利
,

就不能称其为
“
特权

” 。

所以
,

不把
“
一般人

”

的权利作为实际的目标并

加以实现
,

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权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

人权保障是社会主义宪

政制度的应有之义
,

这一制度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

一贯把保障
“ 一般

人
”

的人权作为 目标放在首位
。

( 三 ) 我国人权 的宪法保障制度具有资产 阶级制度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首先
,

我 国人权 的宪法保障制度是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它彻底

摆脱了资本 ( 金钱 ) 对人权保障的限制和影响
,

使人权保障真正在经济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得

以实现 多 其次
,

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体现了
“
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

”

的原则
,

有力地 防止

了一部分人只享受权利
,

另一部分人只承担义务的弊端 , 此外
,

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
,

十分

重视从实际出发
,

以中国现实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为基础
,

不单纯追求 形 式 上 的
“

权利
” ,

而是重视公民实际享有的权利
。

如我国宪法基于 中国人 口众多
,

大城市人 口压力过

大等实际情况
,

没有规定中国公民的迁徙 自由
,

这就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表现
。

( 四 ) 我 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具有显著的实践性
,

产生 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0 余年来
,

我 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

剥削制度被铲除
。

这一根本变化
,

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
,

有力地保障了中国人民生存

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

据世界银行统计
, 1 9 80 一 19 8 9年间

,

世界上 n g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长率
,

中国居于第二位
。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居世界第 40 位上升到现在的第 8位
。

中

国的综合 国力由 19 4 9年居世界 第 13 位 上
.

升到 19 8 9年的第 6位
。

中国不仅基本解决了 n 亿人 口

的温饱问题
,

而且人民的健 康 状 况
、

营养水平
、

平均寿命
、

丸化教育水平等生活质量的主



要指标己经达到或接近中等收入 国家或世界平均水平
,

有的已经超过这一水平
。

如我国在 1 9 8 8

年全国人均日攫取热量已达到 2 0 2 6大卡
,

平均寿命从 19 4 9年的 34 岁提高到 19 8 8年的 69 岁
。

在

文化教育方面
,

全国大
、

中
、

小学在校学生分别为 19 4 9年的 17
.

8倍
、

39
.

9倍和 5
.

1倍
,

累计堵

养大学本科
、

专科毕业生相当于解放前 37 年总和的 33 倍
,
这充分说明中国在保障人民生存权

和发展权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
,

表明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的巨大优越性
。

二
、

我国人权宪法保障的内容

我国人权宪法保障的内容就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权的内容
。

对此
,

我国宪法

和法律作了明确
、

具体的规定
,

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

( 一 ) 政治权利和 自由

这是指公民依 照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管理的权利
,

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监

督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及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示威的 自由等等
。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基本的形式
,

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

重要的人权之一
。

我国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

不分民 族
、

种族
、

性

别
、

职业
、

家庭出身
、

宗教信仰
、

教育程度
、

财产状况
、

居住期限
,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但是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 34 条 )
。

宪法还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
。

人民行使 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

对人民负责
,

受人 民 监 督 ( 第 2 条 )
。

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

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联系在一

起
,

使我 国公民最重要的人权有了宪法的保障
。

政治自由是指公民有采取各种形式表达 自己的意见
、

要求和愿望的权利
。

我国宪法第 35

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
、

游行
、

示威 的自由
。

这是保障我

国公民思想 自由
、

意志表达 自由的最重要的体现
。

为了实施这一宪法条款
,

我国相继颁布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

著作权法
、

社 团登记暂行管理条例等等法律
、

法规
,

使我

国公民的政治 自由权不仅有了宪法的保障
,

而且有了部门法的保障
,

增加了公民权利实施的

可操作性
。

此外
,

我 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还包括公民在基层社会生活中
,

按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

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
,

享有基层社会生活的 自治权 (宪法第 I n 条 )
。

公民在社会

生活中
,

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

对于他们的违法失职

行为
,

有向有关 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
,

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 宪法第 41 条 )
。

这些都

是我国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的内容
。

( 二 ) 人身权利

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权
、

健康权
、

人身自由权
、

姓名权
、

名誉权
、

荣 誉 权
、

肖像

权以及与人身有关的住宅不受侵犯权
、

通信 自由权
、

通信秘密权
、

环境权等等
,

这是我国宪

法中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几项权利
。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公民权利的基础
。

我国法律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

凡故意伤 害 公 民 身

体
,

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
,

依法给子严惩
,

包括判处有期徒刑
、

无期徒 刑
、

直 至 死 刑

( 荆法第 13 2~ 一 13 5条 )
。

由于民事侵权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
,

应当赔偿医疗费
,

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
,

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等
。

造成死亡的
,

应当支付丧葬费
、

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

要的生活费用等 ( 民法通则第 1 19 条 )
。

人身白由权是指公民的人身活动自由不受非法限制
,

人身不受非法拘捕及身体不受侵害

的权利
。

我国宪法
、

刑法对保护公民人身自由都作了明确
、

严格的规定
。

宪法第 37 条规定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
。

任何公民
、

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

由公安机关执行
,

不受逮捕
。

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
。

刑法规定
,

严禁非法拘禁他人
,

或者

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

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具

有殴打
、

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 第 1 43 条 )
。

非法管制他人
、

或者非法体搜查他人 身 体
,

处

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 1 44 条 )
。

人身权利还包括姓名权
、

名誉权
、

荣誉权
、

肖像权等等
。

我国宪法
,

民法通则以及刑法的

有关条款
,

对公民的这些权利给予了明确的保障
。

如我国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

格尊严不受侵犯
。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

诽谤 和诬告陷害 (第 38 条 )
。

民 法 通 则 规

定
,

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民事侵权行为侵害的
,

有权要求停止侵害
,

恢复名誉
,

消 除 影 响
,

赔礼道歉
,

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 第 12 0条 )
。

刑法规定
,

以暴力或其他方法
,

侮辱他 人 或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

侵害公民名誉权
,

情节严重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剥夺政治权

利 ( 第 1 4 5条 )
。

( 三 )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
、

财产继承权
、

劳动权
、

休息权以及获得物质帮助

权
。

社会文化权利包括受教育权
、

文化活动 自由权
、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自由权等等
。

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既包括集体人权也包括公民的个人人权
。

宪法保护集体人权主要表现

为
,

国家保护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

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
,

鼓励
、

指导和

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 ( 第 7条
、

第 8条 ) , 国家保护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财产

所有权
、

经营权
、

承包权
、

对国有资源的使用权 (民法通则第 80 条
、

第 81 条 )
。

关于文化权利
,

宪

法规定
,

国家发展文学艺术事业
、

新闻广播事业
、

出版发行事业等各项文化事业 (第 22 条 )
,

国

家发展教育事业
,

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 第 19 条 )
; 国家发 展 白然 科学和社会科

学事业
,

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
,

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 ( 第 20 条 )
。

关于公民个人的社会经济权利
,

宪法规定
,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
、

储蓄
、

房屋和其

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 第 13 条 )
。

民法通则规定
,

公民的个人财产
,

包括公 民的合法收入
、

房屋
、

储蓄
、

生活用品
、

文物
、

图书资料
、

林木
、

畜牧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

其他合法财产
。

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
、

哄抢
、

破坏或者

非法查封
、

扣押
、

冻结
、

没收 ( 第 75 条 )
。

侵占公民财产的
,

应 当返还财产
,

不能返还的
,

应当折价赔偿
。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

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 第 1 17 条 )
。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还包括劳动权
、

休息权以及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

宪法规定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
。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
,

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

加强劳动保护
,

改

善劳动条件
,

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 第 4 2条 )
。

宪法还规定
,

劳

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
,

规定工作时间和 休 假 制 度 ( 第 43

条 )
。

根据宪法的规定
,

我国部门法及各种规章具体规定了公民的带有工资的各种休假制度及

节假 日制度
,

还有按照少数民族习俗享有的少数民族节假 日等等
。

关于公民的获得物质帮助

权
,

宪法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
、

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

有从国家和社会



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

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
、

社会救济和医疗卫

生事业 (第 5 4条 )
。

为了保障这一权利的实施
,

国家还制定了职工退休
、

劳动保险
、

公费医

疗
、

社会救济等法规和规章
。

( 四 ) 关于对少数民族以及对妇女
、

儿童
、

青少年和老人权利的特别法律保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
、

多人 口
、

地域辽阔
、

情况多样的国家
。

对于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

除了一般法律保护外
,

对特殊情况还给予以特别法律保护
。

对公民的特别法律保护也有集体

人权和个人人权的两种形式
。

如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就属于集体人权的保护
,

我国宪法规

定了保障民族平等权区域 自治权
、

经济发展权
、

文化发展权以及其他特别权利
。

关于公民个

人人权的特别保护
,

主要是指对妇女权利
、

儿童权利
、

青少年权利
、

老人权利和残疾人权利的

特别保护
。

此外
,

我国法律还对刑事被告人
、

罪犯以及人犯的合法权利予以特别保护
。

上述

几个方面的法定权利构成了我国对公民权利宪法保障的主要内容
。

三
、

我国人权宪法保障的实施形式和途径

我国人权的宪法保障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

据统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40 多年来
,

制定的

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地方性法规达 12
, 4 90 余件

,

仅 1 9 7 9年以来
,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制

定法律 10 2件
,

修改补充法律 21 件
,

颁布其他决定
、

决议 55 件
,

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5 20 余件
,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2 ,
000 余件

,

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 了 中国公民的人权保

障间题
,

是中国人权宪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然
,

以上所述的宪法和法律规定仅仅是文字

上的或 日法律形式上的
。

这些文字内容能否成为生活的现实
,

需要一整套制度和人的具体实

施
。

我国人权宪法保障通过哪些形式和途径予以实施的呢 ?

( 一 ) 以宪法为基础
,

以部门法为补充
。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最重要
、

最

基本的人权
,

也是公民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
。

然而
,

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

其保护的范围和

形式
,

必须通过部门法的规定才能实现
。

以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为例
,

宪法规定
,

国家保 护 公

民的合法的收入
、

储蓄
、

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 公 民 的 私

有财产的继承权 ( 第 13 条 )
。

民法通则第75 条规定
,

公民财产
,

包括公民的合 法 收入
、

房

屋
、

储蓄
、

生活用品
、

文物
、

图书资料
、

林木
、

牧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

他合法财产
。

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
,

私营企业投资者
,

对其财产依法享 有 所 有 权 ( 第20

条 )
。

国务院发布的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

对个体工商户的合法财 产 及其 他

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

民法通则和刑法还规定了侵犯公民的合法财产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

事实

证明
,

只有有了部门法的具体规定
,

才能使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和真正落实
,

公民的权利才有

实际内容
。

( 二 )设立各种专门机构
。

公民的宪法权利能否得到保障
,

除了有完备
、

慎密的法律保护以

外
,

在我国
,

还设立了政府的和非政府的各种专门机构予以组织保障
。

如为了保护少数民族权

利
,

处理和协调少数民族特殊权益间题
,

国务院设立了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 为了保护

公民的宗教信仰 自由
,

国务院设立了
“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
” 。

然而
,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和多样化
,

也由于政府机构设置的限制
,

专门从事维护公民基本权 利 的 机 构
,

由 政府 部

门
,

特别是行政部门全部包揽下来的作法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可取的
,

更 多 的工作还 必 须

由大量的非政府机构来承澎 l
。

在我国
,

承担这项工作的机构就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一一民间社



团
。

目前
,

我国有全国性社团二千余个
,

地方性社 团达二十余万个
。

如全国妇女联合会
、

全国

青年联合会
、

中华全国总工会
、

中国华侨联合会以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

中国保护消费者利

益协会
、

中国人 民保卫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从某一特定方面来保护公民权利
,

维护公民切身利

益
。

它们对公民权利起着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
。

以中国保 护消费者利益协会为例
,

它每年要处

理公民投诉案件数万起
,

为公民挽回损失数亿元
,

直接保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 三 ) 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
。

公民权利的司法保障
,

就是通过国家的司法活动
,

保卫公

民的合法权利
,

制止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
,

打击侵害公民权利的犯罪活动
。

公民权利的司法

保障分为程序法的保障和实体法的保障两个大的方面
,

以程序法的保障为例
,

在我国包括行

政执法程序
,

法律诉讼程序
,

以及行政赔偿或国家赔偿程序等等
。

公安
、

工商
、

税务等国家

行政机关
,

负有公共治安管理
、

工商企业管理
、

税务管理等行政执法职责
,

他们的行政执法

活动
,

有一整套完整的法律程序
,

必须严格执行
,

否则
,

他们的活动将是违法 的
,

无效的
。

法

律诉讼程序
,

包括行政诉讼程序
、

民事诉讼程序
、

刑事诉讼程序等
。

以行政诉讼程序为例
。

凡

是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
,

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复议
,

如

复议不成
,

公民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

这实质上是赋予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实行审查的司法制度
,

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有着重大的积极的作用
。

在我国
,

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法律制度已经初具规模
,

在实践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我

们同时也必须看到
,

这一法律制度至今尚有不完善之处
。

如对我国宪法实施的保障就还没有

专门的保障机关
,

也没有提起宪法诉讼的程序
,

我国正在就这些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进行

积极的准备工作
。

随着我国对公民权利保障制度的改革
,

这些法律制度必然逐步完善
,

我国

公民的人权保障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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